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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《电商销售大闸蟹服务规范》（征

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 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1.任务来源 

《电商销售大闸蟹服务规范》团体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批准立项（文件号：

中国标协〔2020〕344 号）。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安全健康消费工作委员会

提出，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、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、湖北省消

费者委员会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政府、《中国消费者》杂志社、北京巨量引擎网

络技术有限公司、广西新杰科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京东生鲜）、江苏卓誉信息

技术有限公司（七鲜超市）、苏州食方来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马头巷）、湖北闽

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三一五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公司、江苏户传科技有限公司等

单位联合起草。 

2.编制背景与目标 

近年来，电商销售大闸蟹以假乱真、以次充好现象频频出现，不仅影响市场

秩序，损害品牌形象，也制约了产业的发展。 

本标准的制定旨在对大闸蟹电商销售及服务的内容，服务流程、服务交付等

进行规范，保证消费者利益，优化市场消费环境。 

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为主召集机构，与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

会、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政府、《中国消费者》杂志社、北

京巨量引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、广西新杰科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京东生鲜）、

江苏卓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七鲜超市）、苏州食方来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马

头巷）、湖北闽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三一五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公司、江苏户传

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发起制定《电商销售大闸蟹服务规范》团体标准的立项

申请。 

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前提，从社会信用、企业自律、技术规范等八个方面作

了技术性要求，以期弥补服务规范缺失、缺位和服务标准供给不足的问题，切实

从源头上净化市场消费环境，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。 

本团体标准提出大闸蟹电商销售及服务的全流程管理要求，规范大闸蟹养殖

户和经营者服务内容，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水平，一定程度上为解决目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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闸蟹电商销售行业乱象提供借鉴与参考。 

3.工作过程 

（1）立项阶段 

2020 年 11 月 27 日，本项目通过中国标准化协会组织的立项答辩会，正式

立项。 

（2）起草阶段 

立项阶段后，标准起草组通过收集相关法律法规，收集、查阅标准、文献资

料，在认真分析比对、研读资料的同时，以实地调研、线上交流、视频沟通等多

种方式开展标准调研，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分析。在此基础上编制出《电商销售大

闸蟹服务规范》草案初稿。 

2020 年 12 月 24 日，召开起草组成立会议暨团标编制启动会线上会议，宣

布了起草组的成立，确定了起草组成员，就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，修改确定了标

准框架，以及标准主要内容编制的负责人。 

2021 年 3 月 11 日，召开第一次标准稿讨论会，由负责人对标准内容编制情

况进行了介绍，并根据起草组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进一步完善标准文稿，形成标

准讨论稿，经专家建议将标准题目“大闸蟹电商销售及服务规范”修改为“电商

销售大闸蟹服务规范”。 

修改名称情况说明：此前经贵会立项的“大闸蟹电商销售及服务规范”经江

苏、安徽两省消协组织以及抖音、京东等部分起草单位协商，该标准名称拟修改

为“电商销售大闸蟹服务规范”。修改原因主要是基于：一是立项时使用标准名

称表述欠精准，且语句倒装拗口；二是电商销售大闸蟹经营活动既包括商品也包

含因销售商品产生的相关服务，原表述存在重复表述问题；三是强化对电商销售

大闸蟹的服务符合现行社会趋势，不再是基于消费者最基本的消费需求，而是需

要品质升级，强化用更严谨的标准维护消费者权益。 

2021 年 8 月 10 日，召开第二次标准稿讨论会，邀请了起草组外部专家对标

准讨论稿进行审查，经外部专家与起草组成员充分探讨，对标准框架做了进一步

调整。 

2021 年 9 月 24 日，标准开始公开征求意见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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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标准编制原则 

（1）规范性 

本标准依据 GB/T 1.1-2020《标准的结构与编写》给出的规则起草，符合标

准编写要求。本标准的所有条目在表述上力求做到清晰明确，无模棱两可、含糊

其辞或易于产生歧义的表达；在方法上力求做务实、有效、可操作。 

（2）协调一致性 

注意与相关行业或领域的协调一致。 

2.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

本标准的框架见表 1。 

表 1 标准框架表 

 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 

本标准不涉及试验验证。 

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。 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

制定标准的出发点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前提，从社会信用、企业自律、技术

规范等八个方面作了技术性要求，以期弥补服务规范缺失、缺位和服务标准供给

不足的问题，切实从源头上净化市场消费环境，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。 

六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

况，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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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

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

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

标准不矛盾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。 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

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，属于团体标准，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。 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 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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